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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

按照澳大利亞公司法在澳大利亞註冊的公司沒有法定股本的概念，關於已發行的
股份沒有「面值」的概念。以下為於本招股章程刊發日期及緊接全球發售完成後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的說明：

股份數目

已發行及將予發行，繳足或入賬列為繳足
於本招股章程刊發日期已發行的股份 1,256,071,756
根據全球發售將予發行的股份（假設超額配股權未獲行使） [編纂]

總計 [編纂]

[編纂]

假設

上表乃假設全球發售已成為無條件。

地位

發售股份為本公司股本中的普通股，並將在各方面與上表所載的全部已發行或將
予發行的股份享有同等權益，且將符合資格享有全球發售完成後本公司宣派、作出或
派發的一切股息或其他分派。

全球發售及[編纂]

全球發售

全球發售將包括初步提呈的[編纂]股發售股份，如下所示：

(a) 於香港初步提呈[編纂]股發售股份（可予重新分配）的香港公開發售；及

(b) 向美國合資格機構買家及香港及美國境外其他司法權區的專業及機構投資
者及其他投資者初步提呈[編纂]股發售股份（可予重新分配及視乎超額配股
權行使與否而定）的國際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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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全球發售的架構的進一步詳情，請見「全球發售的架構」。

[編纂]

根據任何超額配股權獲行使而將予發行的股份將由本公司根據澳交所上市規則的
一般授權予以發行，發行股份至多為其已發行股本的[編纂]%，且最多將佔本公司於最
後實際可行日期已發行股本的[編纂]%。

[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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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

就[編纂]而言，本公司已申請且ASIC 已同意修改澳大利亞公司法以允許註冊地
址位於澳大利亞或新西蘭的本公司現有股東（主要股東除外）以澳元或美元支付[編纂]
零售組別下提呈發售的股份款項。

根據任何超額配股權獲行使而予以發行的股份將由本公司根據澳交所上市規則的
一般授權予以發行，發行股份至多為其已發行股本的[編纂]%，且最多將佔本公司於本
招股章程日期已發行股本的[編纂]%。

股權激勵計劃

本公司已批准股權激勵計劃。根據股權激勵計劃，本公司於上市日期前已向若干
人士授出股份獎勵。股權激勵計劃的主要條款於「附錄七－法定及一般資料」概述。


